
臺南市立官田國民中學定期評量審題機制與迴避原則 

112.2.10期初校務會議修訂 

壹 依據： 

一、教育部民國 102 年 1月 28日臺教國署國字第 1020008301號函辦理「國民小

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」 

貳 目的： 

為維持評量合乎專業性、診斷性、公平性、規範性及保密性；應落實學習領域定

期評量之審題機制，並遵守迴避原則，特訂定本實施要點。 

參 命題原則： 

一、 於每學期初各領域會議中討論，應遵守迴避原則排定段考命題教師，名單提

交教務處備查。 

二、 命題教師秉持專業，切實依據年度課程計劃之進度範圍，設計評量試  題。 

三、 命題內容應參照評量準則之規定，兼具知識、理解、應用、綜合、分析、歸

納、閱讀等層面。 

四、 命題務必兼顧難易度、鑑別度及適當的配分，並兼顧學生作答之時間。 

五、 命題時不得直接引用坊間參考書或廠商出版之題庫光碟中之試題、或採用(基

測、會考)考古題，應進行轉化，不宜原文照錄。 

六、 命題教師應妥善存放試題資料，以防試題外洩，且本校全體教職員工，皆應

嚴守評量試題之保密，以維護學生評量成績之公平性。 

肆 審題原則： 

一、 審題教師安排 

1.由各領域教學研究會排定後提交教務處。 

二、 審題教師依據下列原則，進行審核(審題記錄表如附件)： 

1、 命題範圍應符合教學進度。 

2、 題目的文字敘述應清楚，力求選項完整無誤，避免錯別字。 

3、 判斷題目內容的難易度是否適當。 

4、 審題時應就命題原則審查，並注意附圖是否清晰易判讀，且配合題意、 

項序配分、標頭、字體等，避免錯誤。 

5、 附則：若發現有爭議性的題目，而命題教師與審題教師均無法取得共識

時，得提交領域召集人進行複閱，且教務處保有最後審核修訂權，確認修

訂後始得印製試卷，以維護學生權益。 

伍 迴避原則： 

    親屬子女就讀本校之教師，除了迴避任教子女外，排定命題時亦應迴避子女就讀

的年級，避免子女的評量成績受到質疑。 

陸 本實施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呈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

【附件一】 

臺南市立官田國民中學 
      學年度第     學期第   次段考     年級        領域(科目) 

【教師命題自我檢核表】 

編號 檢核內容 是 否 

一 試題的設計是否依據教材內容及其知識結構來制定？ 
 

 

二 試題是否平均涵蓋各學習內容的概念？   

三 試題是否注重概念原理的理解與應用？   

四 同一主題之題組是否已避免有過多的子題？   

五 
試題內容是否直接引用坊間測驗卷、參考書、歷屆考古題、命題光碟等？

（填答「是」者，請繼續回答第六題） 

  

六 此試卷直接引用的％？（           ）％ 

七 試題是否出現有母子效應（互相牽涉）的情形？   

八 試題是否顧及難易度之合理性？   

九 相同教學單元之多個試題是否依教學目標做適當配置？   

十 素養導向命題達     %以上。   

 
【雙項細目表】※如有需要，表格請自行增減。 

一、命題教師：                   命題年級：  

二、命題科目：                   版本： 

三、考試範圍：  

                認 知 

  單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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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用 

分析 

綜合 

評鑑 
素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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命題教師簽名：               審題教師簽名： 

 


